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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财购投诉〔2025〕7号

关于鹰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鹰潭市紧密型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项目（智慧医院核心系统建设）（项目编号：ZZJX-2025GZ-013）
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ZZJX-2025GZ-013
二、项目名称：鹰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鹰潭市紧密型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项目（智慧医院核心系统建设）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高瑞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凤凰湖国际大酒店B座15楼151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MAD3RCMM30

被投诉人1：中咨江西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西二路省计委综合楼10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158286379A

被投诉人2：鹰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鹰潭市月湖区经济大厦D区7层
相关供应商：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一街10号院8号楼12层1201（北京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亦庄组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7886014929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被投诉人中咨江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代理“鹰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鹰潭市紧密型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项目（智慧医院核心系统建设）（项目编号：ZZJX-2025GZ-013）”的中标结果提出质疑，因对招标代理机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查，本投诉案件现已审查终结。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诉称“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所投‘走廊液晶显示屏’（型号：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YH-X28SN）仅能查询到编号为CQC22701351588的节能证书，对应产品尺寸为13.3英寸，不符合招标文件≥28.6英寸的基础参数要求，且与政府采购强制采购要求不符。”

经核查，中标单位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所投“走廊液晶显示屏”（制造商：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型号：YH-X28SN），投标文件中对应的节能认证证书编号为CQC24701454402，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核发，有效期至2029年12月4日，该证书真实有效。另经核查国家强制性标准GB 28380-2012《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该标准明确“不适用于配备两个及以上独立图形显示单元的微型计算机”，结合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技术说明及产品检测报告，YH-X28SN型号产品采用“双面显示结构”，正反两面各配备一块独立显示屏幕，符合上述标准中“配备两个及以上独立图形显示单元”的适用范围排除情形，因此不适用该标准的能效评定要求。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针对YH-X28SN型号产品，基于自愿原则依据《CQC3114-2015 节能认证技术规范》申请节能认证，并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产品检验及合规审核，明确覆盖“YH-X28SN”型号且标注“所有型号屏幕尺寸均为28.6英寸”，既符合CQC3114-2015标准对节能产品的技术要求与性能规范，也匹配招标文件中“走廊液晶显示屏尺寸≥28.6英寸”的核心参数要求，不存在节能认证不合规或技术参数偏离问题。

故该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诉称“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所投“移动护理推车”的节能认证证书为无效证书”。

经核查，中标供应商所投“移动护理推车”（制造商：杭州临安合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型号：HX-2102）对应节能认证证书（证书编号：CQC22701369803）当前状态为“已撤销”，证书状态变化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被投诉人以“证书处于‘审查换新’状态”为由主张证书有效，并提供新证书（证书编号：CQC25701483606，发证日期：2025年8月25日）相关申请资料为佐证。经咨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明确“换证无需暂停旧证书”，证书暂停或撤销期间，认证状态即为失效。案涉项目采购结果公告发布于2025年8月8日，而案涉证书在2025年7月30日已被撤销，且并无任何“审查中”“待换新”等过渡状态标注，即中标供应商参与投标并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时该节能认证证书已处于失效状态，无法满足招标文件对“节能产品需提供有效期内认证证书”的实质性要求。结合财政部国库司留言回复，“关于虚假材料的认定，需结合相关证据材料和有关篡改、伪造或变造事实以及行为的目的性、危害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一般认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应同时满足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客观上必须有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即有篡改、伪造或变造材料或事实的行为；主观上提供该虚假材料是为了谋取中标、成交。本项目中证书失效不涉及篡改、伪造或变造材料，不等同于虚假材料。

故该投诉事项2，中标供应商所投“移动护理推车”的节能认证证书为无效证书成立，但不认定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3，诉称“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所投‘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NSG5900-TQ15’属于‘防火墙’，即使该防火墙该型号取得了《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证书》，不能代表‘VPN网关’已具备《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证书》，要求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VPN 网关”与“防火墙”两个不同类别产品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检测证书》、《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证书》进行复核，4个证书的型号与投标型号必须完全一致”。

经核查，关于中标单位所投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NSG5900-TQ15型号产品，根据《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证书编号：2024010911691840），认证产品为“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系统服务器”，其证书附页标注“NSGXXXXXX”系列型号（X为变量，含NSG5900-TQ15），结合制造商奇安信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说明，确认“NSG5900-TQ15为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系统的子型号”，二者核心硬件及预装功能完全一致。根据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发布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实施细则》规定，“认证机构按产品型号/版本/企业分级划分认证单元，每一个认证单元颁发一张认证证书”，经咨询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答复“同一产品具备两类功能时仅需对主要功能开展安全认证”。NSG5900-TQ15作为网神SecGate 3600防火墙系统的子型号，其“防火墙”功能已取得《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证书》（证书编号：CCRC-2020-CS006-093），满足市场准入条件。同时，结合该产品《密码检测证书》（证书编号：CCTC20230016）和制造商参数确认函，该产品“VPN 网关”功能符合《IPSec VPN技术规范》和《SSL VPN技术规范》产品检测要求，且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技术参数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互认”，投标产品不必同时取得认证证书和检测证书。

故该投诉事项3，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4，诉称“‘S5130S-52P-EI-H1’型号接入交换机不具备入网许可证”。

经核查，中标供应商所投“接入交换机”制造商为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型号为“S5130S-52P-EI-H1”。结合制造商出具的《原厂商参数确认函》及相关实物产品标签等佐证材料，明确“S5130S-52P-EI-H1”与母型号“H3C S5130S-52P-EI”的核心技术参数（含交换容量、接口配置、协议支持、防雷能力等）完全一致，实质为同一产品，“-HI”仅为生产环节用于管理版本的内部代码尾缀，并非独立产品型号。“H3C S5130S-52P-EI”型号交换机已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发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证书编号：12-C559-220973，当前状态为“有效”），根据《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生产企业对获得进网许可证的电信设备进行技术、外型改动的，须进行检测或重新办理进网许可证”，该产品未涉及技术、外形改动，无需重复申请检测、办证。

故该投诉事项4，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投诉书、招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经核实，本项目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部分履行。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第三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1.投诉人的投诉事项1、3、4不成立，驳回投诉；

2.投诉人的投诉事项2成立，可能影响采购结果，但鉴于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采购人、供应商等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鹰潭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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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1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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